
兰州大学外籍教师聘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扩大外籍教

师聘用规模，规范外籍教师的聘用与管理，提升师资队伍的

国际化水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籍教师主要从事教学、科学研究以及新专业、

新课程的建设等工作。

第三条 外籍教师聘用管理遵循公开招聘、择优聘用、

合同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聘用类型与聘期

第四条 外籍教师按照从事工作的主要内容，分为语言

类外籍教师和专业类外籍教师。

第五条 外籍教师聘期为 1～3年或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工

作期限。一个聘期一般不少于 3 个月。

第三章 聘用条件

第六条 应聘者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的各项规

章制度。

2.尊重中国人民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尊重中国的宗

教政策；不从事与教师身份不符的活动。

3.身心健康，无犯罪记录和不良嗜好。

4.语言类外籍教师须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学士及



以上学位，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

经验。

5.专业类外籍教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并具有一定的教学

科研工作经历；或者具有硕士学位且在国外教学科研机构担

任助理教授以上职务。

第四章 聘用程序

第七条 各聘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岗位需求，学校

纳入年度用人计划统一审批后，按照岗位要求发布岗位招聘

信息。

第八条 具体聘用程序如下：

1.聘用单位对应聘者进行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考察，

择优推荐拟聘人选；

2.人事处审核应聘者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审核应聘者来华工作资格；

3.学校人事工作小组会议研究决定聘用人选；

4.对聘用人选进行公示；

5.公示无异议签订聘用合同，并办理聘用手续。

第五章 聘用管理

第九条 学校对外籍教师实行合同制管理，以合同确立

聘用关系，其中专业类外籍教师可实行项目制管理。合同中

明确聘期、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薪酬福利、考核方式、续

聘、解聘和违约责任及有关要求等内容。

第十条 学校负责外籍教师的聘用管理；聘用单位负责

外籍教师的日常管理与考核；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各类外



籍教师的涉外事务管理。

第十一条 聘用单位可根据外籍教师学术水平和教学科

研能力，由院级学术委员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推荐聘任其相

应专业技术职务。符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条件的外籍教师可

按照学校相关聘任程序申请所在学科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和岗位等级。符合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件的外籍教师可申请硕

士、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第十二条 外籍教师可申请校内科研项目和教学改革项

目，也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

第十三条 为帮助外籍教师尽快适应工作环境，顺利开

展工作，其所在教学科研单位可选派一名教师作为外籍教师

的工作助手，学院可根据工作情况计算一定的工作量。

第六章 考 核

第十四条 对外籍教师实行聘期考核，聘期在一年以上

的考核分为中期考核和末期考核。聘用单位根据聘用合同规

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对外籍教师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和发放薪酬的依据。根据

聘期考核结果，聘用单位提出续聘或解聘意见并报学校审

批。

第七章 解 聘

第十六条 聘用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按照学校和聘用人员

在合同中的约定办理。对于触犯中国法律、法规,违反教育

部有关规定， 违反兰州大学校纪、校规的外籍教师，学校

有权提前解除聘用关系。



第十七条 因特殊情况，外籍教师不能继续承担岗位任

务，经聘用单位与本人协商后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批准后

解除与聘用人员的聘用关系。

第八章 薪酬待遇

第十八条 外籍教师实行协议工资制，在聘用合同中确

定薪酬标准。从事语言类教学的外籍教师薪酬按照《兰州大

学语言文学类外籍教师薪酬标准》确定；专业类外籍教师薪

酬标准按照合同规定的任务情况确定，其中项目制管理的外

籍教师薪酬以承担项目的工作量确定，其数额由学校和所在

单位共同承担，学校承担部分在 30%～100%之间。

第十九条 专业类外籍教师的薪酬可高于学校同级职务

教师的薪酬标准，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20%。对于特殊的高层

次人才，学校可单独确定薪酬标准。

第二十条 聘用期内学校每年为外籍教师提供一次国际

往返旅费及兰州至国内出入境口岸的国内往返旅费。

第二十一条 外籍教师可租住学校外籍教师公寓，或自

行解决住宿。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外籍教师聘期内在学校取得的研究成果均

属职务成果，其知识产权均属兰州大学所有。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